
攜手合作創造一個
安全和充滿活力的購物走廊

禁止
擅自闖入

不允許任何人士在與本人、本人業主或本人僱員無切實及合法事務原因的情況下，在我的物業內游蕩、逗留或徘
徊往返。任何人士，若蓄意經由妨礙和恐嚇從事業務的人士或本人客戶，從而干擾任何合法業務或本人業務的

進行，並在本人、本人僱員或執法人員的要求下仍然不肯離開，則可依602.1(a)P.C. 法令規定予以逮捕。


